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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研究生导师发展共同体
优秀研究生导师推荐表



	导师姓名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校名称（盖章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所属学科/专业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导师类型：
	□博士生导师 □硕士生导师






中国研究生导师发展共同体
2025年12月
填 写 说 明

1．申请人填写的内容，由所在学校负责审核。所填内容须真实、可靠，不得涉密。
2. 一级学科名称及代码、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教育部《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（2022年）》填写。
3．表格中所涉及的各项成果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。
4．如表格篇幅不够，可另附页。

一、基本情况
	姓    名
	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
	政治面貌
	
	获评博士/硕士生导师时间
	年     月

	最高学位
	
	授予单位
	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行政职务
	

	移动电话
	
	电子信箱
	[bookmark: _GoBack]

	联系地址
邮    编
	

	
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关键业绩：
请填写在研究生教育教学方面取得的成绩（限填10项），如：
1.指导研究生在学期间获科学技术奖励或项目：如获国家级、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(博士研究生)；
    2.指导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突出成果：如在顶级期刊《自然》、《科学》、《细胞》等发表学术论文；
3.指导研究生在学期间获高水平竞赛奖项：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“挑战杯”、“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大赛”等国家级奖项；
4.指导研究生获优秀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：如获国家、学会、省部级优秀博士/硕士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；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2]5.研究生高质量就业与发展：如指导研究生获得国家级、省部级人才计划，例：国家高层次人才、国家青年人才、博士后创新人才计划、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等；
6.研究生教学成果奖：国家级、省部级研究生教学成果奖等；
7.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：主编国家级/省部级规划教材、国家级/省部级精品课程负责人等；
8.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：主持或核心参与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、校企协同育人基地、产教融合研究生工作站、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的建设；
9.国际合作与联合培养：与国（境）外高水平大学/机构建立稳定的联合培养渠道、推荐学生获国家公派留学、接收境外学生访学、共建课程或合作研究；
10.其他。




二、指导研究生情况
	已累计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   人，硕士研究生   人；
目前在读博士研究生   人，硕士研究生   人。

	1. 本人指导学生在学期间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或奖励情况（限填10人）

	序号
	姓名
	学历层次
（硕士/博士）
	学习起止
时间（年月）
	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和获得的奖励荣誉情况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2. 本人指导的已毕业研究生典型代表（限填10人）

	序号
	姓名
	学历层次
（硕士/博士）
	学习起止
时间（年月）
	表现情况
（工作单位以及所作贡献情况，限200字）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


三、立德树人成效
	（主要介绍在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、增强研究生社会责任感、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、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、优化研究生培养条件、注重对研究生的人文关怀等方面的情况，以及在育人体系建设中的创新举措和取得的主要成效。2000字以内。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四、工作成效及奖励
	（本人简介，主要从事工作，工作成效及亮点业绩、获得奖励等。500字以内。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五、申报人承诺
	本申报表中填写内容客观真实，可公示公开。如有不实，本人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
签字：  
年    月    日 



六、申报与评审意见
	所在单位推荐意见
	（在师德师风方面的表现情况，对育人水平的评价，对申报资格及申报材料的审查意见，推荐意见）






主管领导：
（学校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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